
北京市执行 ２０１８ 年《〈京津冀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预算消耗量定额〉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的有关说明

为贯彻执行 ２０１８ 年《〈京津冀建设工程计价依据－－预算消耗量定额〉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以下

简称“《管廊定额》”），满足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项目的计价需要，引导市场合理确定

并有效控制工程造价，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计价有关规定

（一）定额计价

采用定额计价的，按照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执行 ２０１２ 年〈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预算定额〉的规定》（京建法〔２０１３〕７ 号）执行。

（二）清单计价

１．采用清单计价的，按照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及
相关计算规范的实施意见》（京建发〔２０１４〕１７２ 号）有关规定执行。

２．编制工程量清单时，管廊土建工程和管廊内市政管道安装工程执行《市政工程工程量清单计算规

范》（ＧＢ５０８５７－２０１３），需要补充的项目清单按照从 ０４Ｂ００１ 起顺序编码；管廊通用安装工程执行《通用安装

工程工程量清单计算规范》（ＧＢ５０８５６－２０１３），需要补充的项目清单按照从 ０３Ｂ００１ 起顺序编码。 同一招标

工程的项目不得重码，补充的工程量清单需附有补充项目的名称、项目特征、计量单位、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不能计量的措施项目，需附有补充项目的名称、工作内容及包含范围。

（三）最高投标限价应依据《管廊定额》和相关计价办法及《京津冀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造价信息》
或参照市场价格进行编制。

二、总价措施项目有关规定

（一）安全文明施工费在编制最高投标限价、投标报价时应按照《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管理

办法（试行）》（京建法〔２０１９〕９ 号）执行，《管廊定额》的安全文明施工费费用标准见下表：

项目名称

土建工程（明挖工程）

一般计税方式 简易计税方式

达标 绿色 样板 达标 绿色 样板

计费基数 人工费＋施工机具使用费（分部分项＋单价措施项目）

费率（％） １５．５８ １６．８３ １７．９２ １６．４５ １７．７６ １８．９２

其中

安全施工 ３．５１ ３．７９ ４．０４ ３．７１ ４．００ ４．２６

文明施工 ２．４７ ２．６７ ２．８４ ２．６１ ２．８２ ３．００

环境保护 ３．７０ ３．９９ ４．２５ ３．９０ ４．２１ ４．４９

临时设施 ５．９０ ６．３８ ６．７９ ６．２３ ６．７３ ７．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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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土建工程（暗挖工程）

一般计税方式 简易计税方式

达标 绿色 样板 达标 绿色 样板

计费基数 人工费＋施工机具使用费（分部分项＋单价措施项目）

费率（％） １４．６９ １５．８６ １６．８９ １５．５１ １６．７４ １７．８２

其中

安全施工 ３．２１ ３．４７ ３．６９ ３．３９ ３．６６ ３．９０

文明施工 ２．５２ ２．７２ ２．８９ ２．６６ ２．８７ ３．０５

环境保护 ３．３６ ３．６３ ３．８７ ３．５５ ３．８３ ４．０８

临时设施 ５．６０ ６．０４ ６．４４ ５．９１ ６．３８ ６．７９

项目名称

土建工程（盾构工程）

一般计税方式 简易计税方式

达标 绿色 样板 达标 绿色 样板

计费基数 人工费＋施工机具使用费（分部分项＋单价措施项目）

费率（％） １２．８０ １３．８２ １４．７１ １３．３９ １４．４５ １５．４０

其中

安全施工 ２．４３ ２．６２ ２．７９ ２．５４ ２．７４ ２．９２

文明施工 ２．１５ ２．３２ ２．４７ ２．２５ ２．４３ ２．５９

环境保护 ２．３５ ２．５４ ２．７０ ２．４６ ２．６５ ２．８３

临时设施 ５．８７ ６．３４ ６．７５ ６．１４ ６．６３ ７．０６

项目名称

通用安装工程

一般计税方式 简易计税方式

达标 绿色 样板 达标 绿色 样板

计费基数 人工费＋施工机具使用费（分部分项＋单价措施项目）

费率（％） １６．４７ １７．７９ １８．９４ １７．４６ １８．８５ ２０．０７

其中

安全施工 ３．５１ ３．７９ ４．０４ ３．７１ ４．００ ４．２６

文明施工 ２．４７ ２．６７ ２．８４ ２．６１ ２．８２ ３．００

环境保护 ３．７０ ３．９９ ４．２５ ３．９０ ４．２１ ４．４９

临时设施 ５．９０ ６．３８ ６．７９ ６．２３ ６．７３ ７．１７

项目名称

市政管道安装工程

一般计税方式 简易计税方式

达标 绿色 样板 达标 绿色 样板

计费基数 人工费＋施工机具使用费（分部分项＋单价措施项目）

费率（％） １４．２９ １５．４３ １６．４４ １５．３６ １６．５９ １７．６６

其中

安全施工 ３．５２ ３．８０ ４．０５ ３．７８ ４．０９ ４．３５

文明施工 ２．５４ ２．７４ ２．９２ ２．７３ ２．９５ ３．１４

环境保护 ３．１６ ３．４２ ３．６４ ３．４０ ３．６７ ３．９１

临时设施 ５．０７ ５．４７ ５．８３ ５．４５ ５．８８ ６．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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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次搬运费、冬雨季施工增加费、夜间施工增加费、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管廊内临时通风及照

明费、脚手架搭拆费等总价措施项目应根据工程具体情况，依据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合理确定相

关费用，定额参考费率见下表：

项　 　 目 计费基数

第一册　 土建工程

一般计税方式 简易计税方式

费率（％）

夜间施工增加费

二次搬运费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

人工费＋施工机具使用费

（分部分项＋单价措施项目）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６１ ０．６２

０．４９ ０．５２

０．２４ ０．２７

项　 　 目 计费基数

第二册　 通用安装工程

一般计税方式 简易计税方式

费率（％）

夜间施工增加费

二次搬运费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

管廊内临时通风及照明费

脚手架使用费

人工费＋施工机具使用费

（分部分项＋单价措施项目）

１．０９ １．１３

２．００ ２．０７

０．７３ ０．７５

１．３６ １．４１

８．００ ８．４５

２．５９ ２．６４

项　 　 目 计费基数

第三册　 市政管道安装工程

一般计税方式 简易计税方式

费率（％）

夜间施工增加费

二次搬运费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

管廊内临时通风及照明费

人工费＋施工机具使用费

（分部分项＋单价措施项目）

１．１２ １．１４

２．１０ ２．１３

０．８４ ０．８５

１．４１ １．４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１７

三、建筑垃圾运输处置费用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执行《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建筑垃圾运输处置费用单独列项计

价的通知》（京建法〔２０１７〕２７ 号）的有关规定：
（一）弃土（石）方场外运输、渣土运输和消纳

对《管廊定额》中涉及土石方运输的相关项目 １－１－５３ 土方装运 １ｋｍ 以内、１－１－５５ 泥浆装运 １ｋｍ 以

内、１－１－５７ 盾构渣土装运 １ｋｍ 以内、１－１－９９ 石方装运 １ｋｍ 以内四个定额子目的装车和运输进行拆分，城
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施工中土石方需要场外运输，执行 １－１－１１１ 至 １－１－１１８ 定额子目，运输距离超过 １ｋｍ
的，执行《管廊定额》中每增 １ｋｍ 相应子目。

土石方工程施工中发生的场外运输土（石）方，经专家论证须消纳处置的弃土（石）方，消纳数量和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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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专家论证通过的弃土（石）方消纳处置方案和弃土（石）方的密度、《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市

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本市非居民垃圾处理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京发改〔２０１３〕２６６２ 号）及本标准

的规定计算确定。 不须消纳处置的外运土石方，弃土或渣土消纳的消耗量清零。

土方及泥浆运输
工作内容：装卸土方或泥浆、清理、运输等。 计量单位：ｍ３ 　 　

定　 　 额　 　 编　 　 号 １⁃１⁃１１１ １⁃１⁃１１２ １⁃１⁃１１３ １⁃１⁃１１４ １⁃１⁃１１５ １⁃１⁃１１６

项 目

土方 泥浆 盾构渣土

装运 １ｋｍ 以内

装车 运输 装车 运输 装车 运输

名 称 单位 消 耗 量

人

工

０００７００１３ 　 管廊综合用工三类 工日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９ －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１０１０１ 　 普工 工日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９ －　 ０．００１ －　

材
料 ３４０００００５ 　 弃土或渣土消纳 ｍ３ －　 １．０００ －　 １．０００ －　 １．０００

机

械

９９０７００００１２ 　 自卸汽车 １２ｔ 台班 －　 ０．００８ －　 －　 －　 ０．００９

９９０７０００１０２ 　 轮胎式装载机 １．５ｍ３ 台班 ０．００６ －　 －　 －　 ０．００７ －　

９９４４０００００６ 　 泥浆泵 １００ｍｍ 台班 －　 －　 ０．０１４ －　 －　 －　

９９０７０００１０９ 　 泥浆罐车 ５０００Ｌ 台班 －　 －　 －　 ０．０３０ －　 －　

石方运输
工作内容：装卸石方、运输、空回、清理机下石块等。 计量单位：ｍ３ 　 　

定　 　 额　 　 编　 　 号 １⁃１⁃１１７ １⁃１⁃１１８

项 目

石方

装运 １ｋｍ 以内

装车 运输

名 称 单位 消 耗 量

人

工

０００７００１３ 　 管廊综合用工三类 工日 ０．００６ －　

０００１０１０１ 　 普工 工日 ０．００６ －　

材
料 ３４０００００５ 　 弃土或渣土消纳 ｍ３ －　 １．０００

机

械

９９０１０００００６ 　 履带式单斗液压挖掘机 １ｍ３ 台班 ０．００４ －　

９９０１０００００３ 　 履带式推土机 １０５ｋＷ 台班 ０．００２ －　

９９０７００００１２ 　 自卸汽车 １２ｔ 台班 －　 ０．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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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

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作为一项预算价，以分部分项、单价措施项目的人工费与施工机具使用费之

和为基数计算。
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

项　 　 目 计费基数

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

一般计税方式 简易计税方式

费率（％）

第一册　 土建工程

第二册　 通用安装工程

第三册　 市政管道安装工程

人工费＋施工机具使用费

（分部分项＋单价措施项目）

２．１０ ２．２２

２．４０ ２．４８

２．６０ ２．６４

四、执行时间

（一）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含）起，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扩建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应按《管廊定

额》执行。
（二）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已进入招标程序或依法已签订工程施工合同的工

程，仍按原计价依据、相关配套管理文件的规定及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执行。
五、本说明未尽事宜，参照北京市现行计价办法和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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